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综合评价报告表
（2017 年度）

填报单位（盖章）：炎陵县旅游和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
	部门（单位）名称：炎陵县旅游和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
	单位负责人：吴集会

	年末职工人数： 24人（人员编制：17 人）
	年末资产总额：2391.57万元；负债总额：1835.37万元

	年度预算收支情况
（万元）
	年初预算资金：286.03万元

	
	年度收入总额：1072.92万元
	年度支出总额：1063.81 万元

	
	其中：  公共财政拨款：949.71万元
	其中： 基本支出：522.35万元

	
	         政府性基金拨款：122.34万元
	       项目支出：541.46万元

	
	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0
	      

	
	                  其他资金：0.87万元
	

	部门职能职责概述
	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旅游业和文化艺术、体育、广播电影电视、新闻出版（版权）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指导、推进全县旅游、文化体育广播电影电视新闻出版领域的体制机制创新；负责全县文化体育广播电影电视新闻出版领域的行政审核、审批、复议和监督工作；负责全县旅游的宏观管理，培育和指导旅游企业的发展，负责全县旅游资源的普查、评估、申报、规划和保护利用；负责指导和管理全县旅游、文学艺术和体育工作，负责全县重大旅游和文体活动的管理，承担全县性重大旅游和文化活动的组织和协调工作；统筹规划群众体育发展，负责推行全民健身计划，指导全县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开展，协调区域性体育事业的发展，指导和推动体育公共服务和体育体制改革；负责组织开展全县广播电影电视公共服务，指导、监管全县广播电影电视重点基础设施建设，协调全县广播电影电视事业和产业发展；负责全县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指导和管理全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工作。

	整体绩效目标
	目标1：创建省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目标2：推进旅游产业发展；

目标3：实施乡村旅游扶贫工程和文化扶贫工程；

目标4：全年开展2次以上全县性文体活动；

目标5：完成公益演出80场；

目标6：免费放映公益电影2424场。

	部门整体支出

年度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指标1：成功举办了2017年湖南夏季乡村旅游节、“天上仙桃 炎陵黄桃”湖南炎陵第二届桃花节、“云上大院”杜鹃花节、丁酉年祭祀炎帝陵典礼、丁酉年炎陵县社会各界祭祀炎帝陵典礼、湖南省文明系统炎帝陵祭祖典礼、湖南省炎帝陵基金会炎帝陵祭祖典礼等大型活动。
指标2：举办特色节会活动。深入开展客家民俗文化节、“三月三”畲族文化节、盘王节、“全民阅读·书香炎陵”、“七一”葫芦丝晚会、将军后代合唱团专场演出、“欢乐潇湘”、“罗霄放歌”等特色群众文化活动。其中，大型文化活动17次，参与群众达24030人，观众达42000余人。
指标3：县图书馆、文化馆举办送图书、送文化、送辅导等流动服务100余场次。
指标4文化市场执法管理。共出动执法人员150余人次，对全县网吧、KTV等娱乐场所、出版物市场、文化市场加强巡查及执法整治，送发宣传资料1000余份，查处违规经营行为20余起，下达整改通知书12份，作出行政处罚5起。

	
	效益指标
	指标1：炎陵县评2016年度湖南旅游产业发展十佳县；县旅游和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获评“2013-2016”年度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株洲市2016年度“扫黄打非”先进集体、党的十九大株洲市广播影视安全播出工作先进集体；
指标2：落实“两大工程”。推进“神奇湘东”文化生态旅游精品线路和自驾游观光旅游精品线路建设，依托乡村旅游扶贫工程推进全县48家休闲山庄、354家“农家乐”加速发展，解决了5600名群众就业问题，其中贫困人口2112人，人均年增收1.8万元。大力推进文化扶贫工程，建成4个贫困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18个图书分馆、15个体育健身场所等阵地建设，为贫困村配送文化活动器材54套，价值108万元，完成全县314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户户通设备采购、安装。
指标3：旅游创建进展顺利。推动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抓好炎帝陵创5A工作，完成红军标语博物馆创4A准备工作。

	单位自评情况分析及结论
	1、支出情况分析：2017年支出决算总额为10638068.43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1223448.8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333185.5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支出6463832.13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004254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149982元，城乡社区支出50000元，商业服务业等支出1989766元，住房保障支出163600元，其他支出483448.8元。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9414619.63元，其中：基本支出5223529.15元，主要是用于旅游文体广新局机关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项目支出5414539.28元，是旅游文体广新局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主要是农村文化建设、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农村应急广播“村村响”工程、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炎帝陵公祭等。

	
	2、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精准扶贫工作中进一步整合免费开放经费、“神奇湘东”项目建设经费、农村文化建设资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经费100万元以上，用于贫困村设施建设。旅游产业有序推进，全年接待游客617.65万人次，旅游总收入47.0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6%、34.9%。公共文化服务手段日益创新：探索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开设“老百姓大课堂”。 全年送演出114场、免费放映公益电影2472场。举办了“欢乐潇湘”、“罗霄放歌”等特色群众文化活动，全民健身月、全县篮球比赛等群众体育活动。大型文体活动17次。

	
	3、自我评价结论：
    2017年度各项指标完成良好，自评为优秀。

	存在的问题
	1、局机关编制不足。原文体广新局有编制9名，原旅游局有编制7名，合并后核减编制6名，只有10个编制。
2、预算支出管理还需更加科学、规范、合理。

3、基本支出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单位公用经费缺口较大。文化、旅游县配套资金严重不足，严重制约我县文化旅游发展。

	改进措施与建议
	1、建议增加局机关编制。
2、合理安排收支预算，严格预算管理。按照“以收定支，量入为出，保证重点，兼顾一般”的原则，科学合理编制部门预算，使预算更加切合实际。
3、加大财政预算投入，保障基本运转经费。应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专项经费，纳入年度预算，以确保主要业务工作正常开展，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

	财政部门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填报人：李秋霞          联系电话： 26226032           填报日期：2018年8月6日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值
	三级指标
	分值
	评价标准
	备注
	评价得分

（要求列出计算过程和评分依据）

	投    入
	目标设定
	8
	绩效目标合理性
	3
	①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计1分；

②符合部门“三定”方案确定的职责，计1分；

③符合部门制定的中长期实施规划，计1分。
	
	3

	
	
	
	绩效指标明确性
	5
	①将部门整体的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工作任务，计1分；

②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计1分；

③绩效指标与部门年度的任务数和计划数相对应，计1分；

④绩效目标和指标与本年度部门预算资金相匹配，计2分。
	
	5

	
	预算配置
	12
	财政供养人员
控制率
	4
	以100%为标准。在职人员控制率≦100%，计4分；每超过一个百分点扣0.4分，扣完为止。
	在职人员控制率=（在职人员数/编制数）×100%，在职人员数：部门（单位）实际在职人数，以财政部门确定的部门决算编制口径为准。
编制数：机构编制部门核定批复的部门（单位）的人员编制数。
	（24/17）*100%=141.17%

0

	
	
	
	“三公经费”
变动率
	4
	“三公经费”变动率≦0,计4分；“三公经费”变动率＞0，每超过一个百分点扣0.4分，扣完为止。
	“三公经费”变动率=[（本年度“三公经费”总额-上年度“三公经费”总额）/上年度“三公经费”总额]×100%。
“三公经费”：指政府部门人员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招待费产生的消费。
	[（10-45.43）/45.43] ×100%=-77.99%

4

	
	
	
	重点支出
安排率
	4
	重点支出安排率≥90%，计4分；
80%（含）-90%，计3分；
70%（含）-80%，计2分；
60%（含）-70%，计1分；
低于60%不得分。
	重点支出安排率=（重点项目支出/项目总支出）×100%
重点项目支出：市委、市政府确定的为民办实事和部门重点工程与重点工作支出。
项目总支出：部门（单位）年度预算安排的项目支出总额。
	4

	过    程
	预算执行
	16
	预算调整率
	4
	预算调整率=0，计4分；
0-10%（含），计3分；
10-20%（含），计2分；
20-30%（含），计1分；
大于30%不得分。
	预算调整率=（预算调整数/预算数）×100%。
预算调整数：部门（单位）在本年度内涉及预算的追加、追减或结构调整的资金总和（因落实国家政策，发生不可抗力、上级部门或本级党委政府临时交办而产生的调整除外）。
	4

	
	
	
	支出进度
	4
	单位基本支出和业务性专项应按季度使用，项目资金的支出应与实施进度一致。每发现一项资金未按进度支出使用扣0.5分，扣完为止。
	　
	4

	
	
	
	资金结余
	4
	当年无结余，4分；
当年有结余，但不超过上年结转，3分；
当年结余超过上年结转，不得分。
	　
	0

	
	
	
	“三公经费”
控制率
	4
	以100%为标准。三公经费控制率≦100%，计4分；每超过一个百分点扣1分，扣完为止。
	“三公经费”控制率=（“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三公经费”预算安排数）×100%。
	(10/10) ×100%=100%

4

	过      程
	预算管理
	16
	管理制度
健全性
	6
	①已制定或具有预算资金管理办法，内部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等管理制度，2分；
②相关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2分；
③相关管理制度得到有效执行，2分。
	　
	6

	
	
	
	资金使用
合规性
	5
	①支出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②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③项目支出符合政府采购及基建预决算评审相关要求；
④支出符合部门预算批复的用途；
⑤资金使用无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以上情况每出现一例不符合要求的扣1分，扣完为止。
	部门（单位）使用预算资金是否符合相关的预算财务管理制度的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位）预算资金的规范运行情况。
	5

	
	
	
	预决算信息公开性和完善性
	5
	①按规定内容公开预决算信息，1分；
②按规定时限公开预决算信息，1分；
③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真实，1分；
④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完整，1分；
⑤基础数据信息和汇集信息资料准确，1分。                                            
	预决算信息是指与部门预算、执行、决算、监督、绩效等管理相关的信息。                                            
	5

	
	资产管理
	12
	管理制度
健全性
	4
	①已制定或具有资产管理制度，1分；
②相关资产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1分；
③相关资产管理制度得到有效执行，2分。                                           
	部门（单位）为加强资产管理，规范资产管理行为而制定的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完整、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位）资产管理制度对完成主要职责或促进社会发展的保障情况
	4

	
	
	
	资产管理
安全性
	5
	①资产保存完整；
②资产配置合理；
③资产处置规范； 
④资产账务管理合规，帐实相符；
⑤资产有偿使用及处置收入及时足额上缴；
以上情况每出现一例不符合有关要求的扣1分，扣完为止。
	部门（单位）的资产是否保存完整、使用合规、配置合理、处置规范、收入及时足额上缴，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位）资产安全运行情况
	5

	
	
	
	固定资产
利用率
	3
	每低于100%一个百分点扣0.2分，扣完为止。
	固定资产利用率=（实际在用固定资产总额/所有固定资产总额）×100%
	3

	产   出
	职责 履行
	16
	重点工作实际完成率
	10
	①（重点工作完成件数/重点工作计划件数）*6

②根据绩效办2013年对各部门为民办实事和部门重点工程与重点工作考核分数折算。
该项得分=（绩效办考核得分/总分）*4
	①+②为此项指标考评得分
	10

	
	
	
	重点工作质量达标率
	6
	质量达标率达到100%，计6分；
每低于100%一个百分点扣0.5分，扣完为止。
	质量达标率=（质量达标实际工作数/计划工作数）×100%
质量达标实际工作数：2013年部门（单位）实际完成为民办实事和部门重点工程与重点工作数中，质量达到绩效标准值的工作任务数量。
	6

	效  果
	履职 效益
	20
	经济效益
	4
	此三项指标为设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时必须考虑的共性要素，可根据部门实际并结合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设立情况有选择的进行设置，并将其细化为相应的个性化指标。建议部门（单位）根据2013年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汇总提炼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
	12

	
	
	
	社会效益
	4
	
	

	
	
	
	生态效益
	4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8
	抽取服务对象和社会公众各10名进行问卷调查，调查问卷共计得分/1000分*8。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是指部门（单位）履行职责而影响到的部门，群体或个人，一般采取社会调查的方式。
	8

	合   计
	
	100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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